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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物业”、“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1,984.12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333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直

接定价方式，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 股的余股 270 股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其余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人（主承销商）”或“长江保荐”）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1,984.127 万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 1,984.1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9.9986%。剩余未达沪市新

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 股的余股 270 股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

行的价格为 16.25 元/股。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527134%。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2018 年 1 月 25 日（T+2 日）公告的《南

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T+2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

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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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上中签结果 

根据《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18 年 1 月 24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

路 778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网上

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

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

 末“4”位数 1279 

末“5”位数 67008,87008,47008,27008,07008 

末“6”位数 185906,685906 

末“7”位数 2917223,4917223,6917223,8917223,0917223,8067156,3067156 

末“9”位数 050456526 

凡参与网上申购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19,841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00 股“南都物业”A 股股票。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021-61118539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98 号世纪汇广场一座 28 层 

 

发行人：南都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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